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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楊秘書中豪

聯絡電話：(02)82366172
編號：112-037
自113年起，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，減列應試專業科目，三等考試減列2科、四等考試減列1科
考試院院會6月29日通過，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，三等考試各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均減列2科、四等考試各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均減列1科，並自113年開始適用。
考試院說明，本考試係為配合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政策，使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退除役官兵，取得轉任公務人員任用資格，以安定其生活所舉辦之考試。隨外在環境變遷、業務需求調整，有關公務人員考試應試專業科目數及其內涵之妥適性，應與時俱進適時調整以契合用人機關之需求，考選策略朝專業知能核心化、擇才條件友善化等方向精進，以利考試擇優錄取。為符合本考試用人機關實際需求，兼顧降低應考人應試負擔，經徵詢相關機關意見，並參考高普考應試科目之設計，修正三等及四等考試應試專業科目，三等考試各類科均減列2科、四等考試各類科均減列1科。
